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公共就业业务信息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威海市公共就业业务信息服务平台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1月1日    
威海市公共就业业务信息服务平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充分发挥就业业务信息在经办服务中的作用，根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1号）、《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我市就业服务工作的实际需要，构建全市统一的公共就业业务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为全市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

第三条  信息发布渠道包括网上服务大厅、手机APP、微信公众号、自助终端和短信平台等。

第四条  信息平台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管理。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信息化综合管理机构、根据各自的业务分工，分别做好相应的业务管理工作,其具体职责如下：

（一）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1.负责监督和规范信息平台的应用管理，对发布的信息类型、内容、级别和发送范围、渠道及时机等进行审核；信息发布。
2.负责提出信息平台改进建议和升级需求。

(二)市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机构

1.负责信息平台的技术支持，保障信息平台正常运行; 

2.负责信息平台建设业务需求实现和组织开发工作； 

3.负责信息平台与通信服务商网络专线、硬件设备的维护及安全工作。 

第五条  各区市（含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下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指定信息平台工作人员，按照市里的统一要求和部署，做好本区市业务信息需求提报、沟通对接等工作。 

第二章 信息分类

第六条  业务信息分为五大类，包括：业务触发类、定向告知类、宣传公告类、订制订阅类等。

（一）业务触发类信息是指在特定业务流程中由系统按预订的触发机制和信息模板自动组织信息内容，向业务主体或发起人发送的业务信息。

（二）定向告知类信息是指使用预制模板向指定群体发送的告知类信息。

（三）宣传公告类信息是指为了达到某种宣传效果或者开展某项活动而向目标人群发送的批量信息。

（四）订制订阅类信息是指用人单位和个人因个性化需要，主动订制或订阅的信息。

第三章 信息发送申请与审核

第七条  业务触发类信息由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业务需要定制触发条件、信息模板、信息等级、发送对象、发送渠道。经审核后，由系统自动生成和发送。

第八条  宣传公告类信息和定向告知类信息由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根据业务需要提出，设置信息模板、发送对象和发送渠道。经审核后，通过信息服务平台统一发送。

第九条  发送短信需要向电信部门支付相关费用，所需费用由提出信息发送申请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自行承担。

第十条  订制订阅类信息由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拟定，用人单位和个人通过网上服务大厅、手机APP、微信公众号、自助终端等渠道订制订阅，信息平台按需自动发送。短信服务费用由订阅人自行承担。

第四章 运行和维护

第十一条  信息平台实行授权管理，设置系统权限管理员，由其赋予操作人员相应权限。
第十二条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服务大厅、基层平台、网上服务大厅、手机APP、微信公众号、自助终端等多种渠道收集和维护用人单位、个人的手机号码和各类登录账号等，建立覆盖本区市的通讯录，确保信息通知及时准确。

第十三条  信息模板由各区市系统管理员维护，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根据需要调整模版内容或新增信息模版。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更新网上服务大厅、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和自助终端等渠道的信息模板，并将短信更新内容移交短信运营商备案，市级信息化综合管理机构负责技术支持。

第五章 信息安全

第十四条  各相关单位要自觉维护和保障信息平台的正常安全运行，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按照“谁发送谁管理，谁发送谁负责”的原则，抓好信息平台管理，确保信息安全。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使用本系统编辑的信息内容进行把关，保证信息内容的健康、合法。要建立健全内部保障制度、信息安全保密制度、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信息安全责任制度、信息发布审批制度，严格审查所发布的信息。

（二）系统操作人员实行实名制，并分配密码。在使用信息平台发送信息时，应显示单位名称，禁止以个人名义或匿名使用信息平台。

第十五条  信息发送人员须对信息平台的登陆账号和密码严格保密，并对发送信息的有关资料进行记录，存档备查。 

第十六条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加强辖区内用人单位和个人在信息平台中各类账号的保密工作，严禁提供给其他无关人员。

第十七条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跟踪与监测用人单位和个人接收信息服务的情况，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第十八条  信息平台管理和操作人员严禁发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内容或与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无关的内容。

第十九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机构和个人，信息平台管理部门有权停止其使用权限，并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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